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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黄江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6年 1月 12日 

实缴出资 5,000,000元 

住所 
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社区莫屋新村

工业区 

邮编 523000 

所属行业 投资管理 

主要业务 投资管理及咨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4ULCJQ22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二）自然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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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江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1、广东利扬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上海利扬创芯片测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3、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4、利扬芯片（香港）测试有限公司  

董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1、广东利扬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集成电路测试方案开

发、12英寸及 8英寸晶圆测试服

务、成品测试服务以及与集成电路

测试相关的配套服务。 

2、上海利扬创芯片测试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集成电路测试方案开

发、12英寸及 8英寸晶圆测试服

务、成品测试服务以及与集成电路

测试相关的配套服务。 

3、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及咨询。 

4、利扬芯片（香港）测试有限公司 

董事 

主要业务为贸易。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1. 广东利扬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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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新丰

东二路 2号 

2. 上海利扬创芯片测试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2229号 3幢

1 层、2层 

3. 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社区莫屋新

村工业区 

4. 利扬芯片（香港）测试有限公司  

RM 2107，21/F C C WU BLDG 302-

308 HENNESSY RD WANCHAI HK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

有限公司 40.41%的股份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姓名 黄主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1、广东利扬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东莞市利致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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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1、 广东利扬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集成电路测试方案开

发、12英寸及 8英寸晶圆测试服

务、成品测试服务以及与集成电

路测试相关的配套服务。 

2、 东莞市利致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为软硬件开发、销售及服

务。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1、广东利扬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莫屋

新丰东二路 2号 

2、东莞市利致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周溪隆溪路 5

号高盛科技园二期之高盛科技大厦

第二层 19室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

有限公司 4.26%的股份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姓名 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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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无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无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无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

有限公司 1.18%的股份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姓名 谢春兰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4 年至 2017年 3月任东莞市鑫

圆电子有限公司 财务部出纳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无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无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

有限公司 0.54%的股份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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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黄江持有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76.99%的股份 

资产关系 无   

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黄江担任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黄江、谢春兰、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黄兴、黄主；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黄江、谢春兰、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黄兴、黄主 

股份名称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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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其他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前） 

合计拥有权

益

42,786,800

股，占比

41.82% 

直接持股 42,786,800 股，占比 41.82%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43,000股，占比 1.4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1,343,800股，占比

40.41%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后） 

合计拥有权

益

48,352,800

股，占比

47.26% 

直接持股 48,352,800股，占比 47.26%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737,500股，占比 3.6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4,615,300股，占比

43.61%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法人或其他

经济组织填

写） 

无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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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通过做市转让           □投资关系或协议方式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黄江原一致行动人为谢春兰、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黄主、黄兴与黄江为兄弟关系；持有利扬芯片股份

比例分别为 4.26%、1.18%，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将黄主、黄兴亦认定为

黄江的一致行动人。变更后黄江的一致行动人为东莞市

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春兰、黄主、

黄兴。 

 

（二）权益变动目的 

黄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春兰为黄江的配偶，持有利扬芯

片股份比例为 0.54%；黄江为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江原一致行动人为谢春兰、东莞市扬宏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黄主、黄兴与黄江为兄弟关系，持有利扬芯片股份比例分别为 4.26%、

1.18%，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将黄主、黄

兴亦认定为黄江的一致行动人。因此黄江的一致行动人变更为东莞市扬宏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春兰、黄主及黄兴。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黄江、黄兴、黄主、谢春兰、东莞市扬宏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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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无涉及相关协议文件。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后挂牌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已按

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

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各一致行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江、黄兴、黄主、谢春兰、东莞市扬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20年 3月 24日  


